
项目名称

资金用途

开始时间

项目概况

立项依据

环保科研立项论证和管理

环保科普活动

重大研究项目

300000

7200000

生态工业示范和清洁生产推进

上年结转项目

1530000

3400000

子项目名称 预算金额（元）

项目当年投入
资金构成

环境保护标准管理 90000

重点研究项目 20110000

上海对口支援环保科技及项目合作交流 1368735

60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元） 3118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

（元）
30800650

保证项目实施
的制度、措施

（1）本项目的开展有从国家到地方的政策作为支撑和依托；（2）有保证项目
实施的相关制度和措施；（3）项目目标明确，易于跟踪和评估；（4）项目资
金已申报2018年部门预算；（5）项目通过公开征集进行筛选，已通过专家评审
和论证，通过局专题会议讨论。

项目总预算（元） 34598735 项目当年预算（元） 34598735

按照大气、地表水与地下水、土壤、固废、辐射与应急、环保管理、法规标准
规范等方向，设立了重大项目、重点项目等课题开展研究。同时实施环境保护
标准管理、环保科普活动、生态工业示范和清洁生产推进工作。

根据环保有关法律法规、《大气污染防治计划》、《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第七轮环保三年行动计划、“十三五”环境保护
和生态建设规划等国家及上海有关环保规划、计划进行设立，开展环保科研和
标准管理等，为环保管理、决策提供标准体系和技术支撑。

项目设立的必
要性

通过开展环保科研和标准管理，重点支撑本市环境保护总体战略、政策和规划
的制定，本市环境管理法规、标准、技术规范的制定，本市重大环境问题的预
研预判、污染控制对策和行动方案的科学制定，支撑本市环境保护基础研究和
应用研究以及环保实用技术、设备研发、示范工程研究。

2018-01-01 结束时间 2018-12-31

项目类型
市委市政府已确定的新增项目□    结转项目□    其他一次性项目√

经常性专项业务费□   其他经常性项目□

基本建设工程类□    信息化建设类□    政策补贴类□
政府购买服务□    资产购置类□    其他事业专业类√

上海市财政支出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

(2018年)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环境保护局

科技标准



项目实施计划

项目总目标

年度绩效目标

分解目标内容

备注

项目验收合格率

既定计划任务完成时间

预算执行率

74个

≥90%

2018年内完成

≥95%

完成采购和合同签订的新立项科
研项目数

公开

绩效指标 指标目标值

科技标准项目资金在部门预算中列支，按照《上海市环境保护局科研项目管理
办法》等有关要求实施管理。（1）市环保局经公开征集和专家评审，遴选出项
目清单，并申请2018年度部门预算。 （2）市环保局按照有关财务制度对项目
进行政府采购，并签订项目合同。（3）具体项目实施课题管理制，由项目负责
人总体负责，项目实施单位负责提供必要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保障，确保课题
顺利实施。（4）市环保局依据《市环保局科研项目管理办法》，负责项目进度
督促、绩效跟踪考察和验收。（5）市财政局负责预算下达、政府采购工作管理
和资金拨付。上述所有工作于2018年底前完成。

完成所有子项目的采购和预算执行工作，完成各子项目明确的工作内容和任务
目标，以支撑本市环境保护总体战略、政策和规划的制定，本市环境管理法规
、标准、技术规范的制定，本市重大环境问题的预研预判、污染控制对策和行
动方案的科学制定，支撑本市环境保护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以及环保实用技术
、设备研发、示范工程研究。

完成所有预算项目的采购和预算执行工作，项目执行质量达到既定目标。项目
成果为本市环境保护管理决策工作提供技术支撑、促进企业实施提标改造、生
态工业示范园区创建和清洁生产等工作，从而促进进一步改善本市环境质量。

分解目标

影响力目标
人员培养和队伍建设

提升环保科研、环保标准等专业人才培养和
队伍建设

长效管理制度建设 完善

效果目标

产出目标

资源投入产出率 符合财政资金绩效管理要求

项目成果为本市环境保护管理决
策工作提供技术支撑、促进改善
本市环境质量

有直接或间接支撑促进作用

项目成果使用部门满意度 基本满意

促进企业实施提标改造、生态工
业示范园区创建和清洁生产工作

有直接或间接鼓励促进作用

投入和管理目
标

采购过程规范性 规范

资金到位率 100%

项目日常进度管理规范性 规范

目录和计划编制合理性

采购信息公开度

合理



项目名称

资金用途

开始时间

项目概况

立项依据

项目当年投入
资金构成

上海市财政支出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

(2018年)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环境保护局

重点污染源防治项目

2017-9-1 结束时间 2018-12-31

项目类型
市委市政府已确定的新增项目□    结转项目□    其他一次性项目√

经常性专项业务费□   其他经常性项目□

基本建设工程类□    信息化建设类□    政策补贴类√
政府购买服务□    资产购置类□    其他事业专业类□

为树典型、立标竿，鼓励船企污染治理积极性，经研究，拟对本市船舶制造和
维修行业企业涂装VOCs治理重点试点项目予以政策扶持和资金扶助。经充分调
研，选取上海振华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长兴分公司、上海江南长兴造船
有限责任公司和江南造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三家企业为2018年拟补贴对
象，将根据三家企业VOCs治理项目的技术路线、治理效果等，依据申请使用市
级环保专项资金的相关规定，予以适当的补贴。

《“十三五”挥发性有机物污染防治工作方案》（环大气[2017]121号）、《崇
明世界级生态岛发展“十三五”规划》（沪府发[2016]102号）、《上海市清洁
空气行动计划（2018-2020年）》（送审稿）

项目设立的必
要性

目前船舶行业VOCs治理难点较多，通过鼓励本市船舶行业积极开展治理探索、
实施试点项目，预计可大幅削减船企的VOCs排放量，对改善本市环境空气质量
、推进崇明生态岛建设、促进本市船舶行业VOCs治理水平均有重要意义，对推
动全国范围内船舶行业的绿色发展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引领意义。

保证项目实施
的制度、措施

（1）本项目的开展有从国家到地方的政策作为支撑和依托；（2）有保证项目
实施的相关制度和措施；（3）项目目标明确，易于跟踪和评估；（4）项目资
金已申报2018年部门预算；（5）已纳入财政评审项目范畴。

项目总预算（元） 20000000 项目当年预算（元） 2000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元）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

（元）

子项目名称 预算金额（元）

重点行业污染源防治企业补贴 20000000



项目实施计划

项目总目标

年度绩效目标

分解目标内容

影响力目标

备注

100%

促进本市船舶制造和维修行业企
业涂装VOCs治理改造

有直接或间接鼓励促进作用

部分治理项目已于2017年启动，预计2018年10月全面完成。计划2018年11月完
成项目评审和资金拨付。

通过对典型船企VOCs治理予以补贴，激励该行业企业治理积极性，消减船企
VOCs排放，改善本市环境空气质量，推进崇明生态岛建设。同时树立治理模
板，共享治理经验，促进本市船舶行业VOCs治理水平达到行业领先水平，对推
动全国范围内船舶行业的绿色发展具有重要示范和引领意义。

督促目标企业按计划实施治理工作，年内完成对目标企业的污染治理任务量和
治理效率的考核评估，规范履行补贴资金拨付的评估报批全过程，将应下拨的
资金拨付到位。同时做好案例宣传和解读，鼓励本市船舶制造和维修行业企业
深入实施VOCs污染治理。

分解目标

绩效指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和管理目
标

项目设计方案规范性 具有资质的主体编制，内容完整

项目日常进度管理规范性 规范

实际风险事件有效控制率

资金到位率

100%

产出目标

废水（气、渣）治理达标率 达标

既定计划任务完成时间 2018年内完成

预算执行率 ≥90%

效果目标

投资综合治理收益率 符合财政资金绩效管理要求

减少VOCs排放，改善本市大气环
境质量

有直接或间接支撑促进作用

补贴对象满意度 基本满意

上年无同名项目

长效管理制度建设 完善



项目名称

资金用途

开始时间

项目概况

立项依据

项目当年投入
资金构成

子项目名称 预算金额（元）

建筑施工等扬尘在线监测设备质量抽测服务 636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元） 616605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

（元）
6048976

保证项目实施
的制度、措施

（1）本项目的开展有从国家到地方的政策作为支撑和依托；（2）市环境监测
中心有保证项目实施的相关制度和措施；（3）项目目标明确，易于跟踪和评
估；（4）项目资金已申报2018年部门预算；（5）项目已委托第三方机构开展
了预算评审。

项目总预算（元） 6360000 项目当年预算（元） 6360000

对上海市辖区范围内的在用工地（包括建筑施工、混凝土搅拌站、干散货码头
堆场、道路）颗粒物在线监测仪，根据《上海市建筑施工颗粒物与噪声在线监
测技术规范》（8.1.2条款b）每年按照10%的比例开展在用的扬尘在线监测仪与
标准重量法的比对测试，评判监测数据的准确性、验证在用的扬尘在线监测仪
器的数据质量，考核运维商的运维质量，从而保障扬尘在线监测仪器的监测数
据准确有效，为环境执法管理等提供科学依据。

1.《上海市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十三五”规划》；2.《上海市大气污染物防
治条例》；3.《上海市环境保护条例》；4.《上海市建筑施工颗粒物与噪声在
线监测技术规范》；5.《建筑施工颗粒物控制标准》（DB31-964-2014）；6.《
上海市建筑施工颗粒物与噪声在线监测技术规范》（沪环保防〔2015〕520号）

项目设立的必
要性

《上海市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十三五”规划》对扬尘污染防治提出了“必须
全面加强工地、道路、码头和工业企业等扬尘污染防治，强化监测监管，确保
2020年全市扬尘污染水平下降20%以上”、“推进绿色工地和扬尘污染控制区创
建”、“加强建设工地扬尘污染监管，大力推进建筑、市政、拆房等工地以及
混凝土搅拌站等安装扬尘污染在线监测系统，强化建筑和市政工地防尘控尘措
施的落实保障机制”、“加强文明施工管理，到2020年，全市建筑工地文明施
工达标率达到98%以上”、“继续加强拆房工地扬尘污染控制，全市拆房工地须
按要求采取降尘措施”、“继续推进扬尘污染控制区的创建和复验工作”等一
系列要求。

2018-1-1 结束时间 2018-12-31

项目类型
市委市政府已确定的新增项目□    结转项目□    其他一次性项目√

经常性专项业务费□   其他经常性项目□

基本建设工程类□    信息化建设类□    政策补贴类□
政府购买服务□    资产购置类□    其他事业专业类√

上海市财政支出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

(2018年)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环境监测中心（上海长三角区域空气质量预测预报中心）

建筑施工等扬尘在线监测设备质量抽测服务



项目实施计划

项目总目标

年度绩效目标

分解目标内容

备注

效果目标

影响力目标
提高环境管理精细化水平

提供准确有效的监测数据，为相关执法提供
有效的数据依据，方便各区县环境管理部门
开展执法

长效管理制度建设 完善

提高建筑工地等的环境管理水平 有直接或间接督促促进作用

减少建筑等扬尘污染，改善本市
大气环境质量

有直接或间接支撑促进作用

成果使用管理部门满意度 ≥80%

产出目标

招标确定合格的第三方检测机构 5个

完成招标的时间 2018年一季度

预算执行率 ≥90%

完成比对抽测工作量

供应商资质要求

对在用扬尘在线监测设备完成10%的现场比对
抽测工作

绩效指标 指标目标值

第三方检测机构应具备的相关资质、能力、
仪器和人员配置能按照要求完成全年的比对
测试工作

投入和管理目
标

项目实施方案规范性 方案合理、内容完整

采购过程规范性 规范

资金到位率 100%

（1）市环境监测中心委托第三方机构实施预算评审，并据此申请2018年度部门
预算。 （2）市环境监测中心按照有关财务制度对项目进行政府采购，并签订
项目合同。（3）中标方负责项目的具体实施，每季度检查第三方检测机构的工
作完成情况，保证全年任务按时完成。（4）市环保局会市环境监测中心，负责
项目进度督促、绩效跟踪考察。（5）市财政局负责预算下达、政府采购工作管
理和资金拨付。上述所有工作于2018年底前完成。

落实《上海市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十三五”规划》中关于扬尘污染防治的要
求，根据《上海市建筑施工颗粒物与噪声在线监测技术规范》对建筑施工等扬
尘在线监测设备进行比对抽测服务，确保监测仪器正常运转、监测数据准确科
学，为本市环境保护管理和执法等工作提供技术支撑。

分解目标

严格按照《政府采购法》等相关规定在计划时间内确认符合相关资质的供应商
对建筑施工等扬尘在线监测设备进行比对抽测服务，评判监测数据的准确性、
验证在用的扬尘在线监测仪器的数据质量，考核运维商的运维质量，保障扬尘
在线监测仪器的监测数据科学准确，可服务用于相关的执法处罚和环境管理工
作。



项目名称

资金用途

开始时间

项目概况

立项依据

上海市财政支出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

(2018年)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环境监测中心（上海长三角区域空气质量预测预报中心）

崇明世界级生态岛生态环境监测评估预警体系完善工程

2017-7-1 结束时间 2019-12-31

项目类型
市委市政府已确定的新增项目□    结转项目□    其他一次性项目√

经常性专项业务费□   其他经常性项目□

基本建设工程类□    信息化建设类□    政策补贴类□
政府购买服务□    资产购置类□    其他事业专业类√

根据《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发展“十三五”规划》，结合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建设
及长远发展需要，为了更好地跟踪、监测和评估生态岛建设对崇明生态环境带
来的变化及影响，市政府决定由市环保局负责推进实施“崇明世界级生态岛生
态环境监测评估预警体系完善工程”（以下简称“崇明监测体系”），按照“
全覆盖、体系化、高水平、可持续”的原则，进一步优化完善崇明三岛水环境
、大气环境、声环境、土壤及地下水环境、生态系统完整性等监测预警体系，
并同步建设生态环境监测评估预警信息系统。

1．《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发展“十三五”规划》（沪府发〔2016〕102号）；
2．《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发展“十三五”规划主要目标和任务分工方案》（沪府
办〔2017〕5号）。

项目设立的必
要性

《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发展“十三五”规划》和《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发展“十三
五”规划主要目标和任务分工方案》两份文件明确，由市环保局和崇明区政府
牵头，完善生态环境预警监测评估机制，系统监测水、大气、噪声、土壤和生
态环境，提高监测能力和数据分析能力，及时评估发布环境监测信息，接受社
会监督。

保证项目实施
的制度、措施

（1）本项目的开展有地方政策作为支撑和依托；（2）有保证项目实施的相关
制度和措施；（3）项目目标明确，易于跟踪和评估；（4）项目资金已申报
2018年部门预算；（5）已通过财政评审。

项目总预算（元） 93570000 项目当年预算（元） 87071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元）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

（元）



项目实施计划

项目总目标

年度绩效目标

4550000

1604000东滩生态综合观测站建设

6592000

8240000

8240000

6592000

2490000

1599000

979000

6174000

2400000土壤实验室能力建设

16个噪声自动监测站

2017年完成前期工作，2018年完成预警体系主体工程建设并投入试运行，2019
年完成东滩生态综合观测站建设和应急监测车辆配备等工作。

落实《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发展“十三五”规划》，立足世界级生态岛建设及长
远发展前瞻性需要，按照“全覆盖、体系化、高水平、可持续”的原则，在现
有监测评估体系基础上，通过优化提升监测布点、监测项目和监测手段，进一
步优化完善崇明三岛水环境、大气环境、声环境、土壤及地下水环境、生态系
统完整性等监测预警体系，并同步建设生态环境监测评估预警信息系统，以期
更好地跟踪、监测和评估世界级生态岛建设对崇明生态环境带来的变化及影
响，同时提供科研服务平台和公众信息发布服务。

全面启动项目建设，新建18个水质自动监测岸边站和3个国控断面哨兵站，新增
水环境应急监测车1台；新建崇明东滩大气区域输送监控超级站，完善长兴岛、
崇明绿华空气自动站特征指标；新增土壤及地下水应急监测车1台，完善土壤及
地下水实验室监测能力；新建16个噪声自动站；建设东滩生态综合观测站；同
步建设崇明生态岛监测评估预警信息系统，年内力争完成预警体系主体工程建
设并投入试运行。

长兴、横沙及崇东区域4个水质岸边站

崇中东部区域5个水质岸边站

崇中西部区域5个水质岸边站

崇西区域4个水质岸边站

3个水质哨兵站

水质便携式仪器

土壤及地下水便携式仪器

子项目名称 预算金额（元）

项目当年投入
资金构成

环境空气质量监测预警体系 34925000

监理验收等 1020000

崇明生态环境监测评估预警系统 1666000

移动实验室



分解目标内容

影响力目标

备注

投入和管理目
标

到货设备开箱质量合格率

绩效指标 指标目标值

规范

产出目标

启动新建水质自动监测岸边站

预警体系试运行时间

90%以上

2018年12月

项目方案论证和评审充分性 充分

采购过程规范性 规范

资金到位率 100%

项目日常进度管理规范性

公众服务情况

启动新建噪声自动站 16个

分解目标

18个

新购置应急监测车 2台

启动新建国控断面哨兵站

启动新建大气超级站

3个

1个

效果目标

提供宏观决策依据，促进经济社
会发展，拓展公共服务

有效

实时预警 预警体系投入试运行

市区两级相关部门对项目建设进
度满意度

90%以上

科研服务情况

启动崇明生态岛监测评估预警信息系统建
设，为向公众整合发布环境空气、地表水、
噪声等监测数据做准备

建设东滩生态综合观测站，为向科研人员提
供科研平台做准备

上年无同名项目

建立健全保障项目实施运行的管
理机制

建立健全


